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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9 证券简称：城投控股 公告编号：2026-003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露香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露香园公司”）

于近日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沪税稽五处[2026]40 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内容

2023 年，露香园公司在对开发的房产项目进行土地增值

税清算申报时，归集计算扣除项目不准确，多计扣除项目金

额合计 302,970,052.66 元，已在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时税前

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

第 138 号)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5]6 号)第七

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第二条、第四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

知》(国税发[2009]91 号)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追缴土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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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税 90,891,015.80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49 号)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62 号)第七

十五条的规定，从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

止，对追缴的土地增值税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二、对公司的影响

露香园公司于 2023 年完成土地增值税的清算缴纳。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的规定，露香园公司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补

缴税款和滞纳金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中前期差错的情形，

不涉及对前期财务数据的更正调整。本次补缴税款 9,089.10

万元，滞纳金约 3,956.07 万元，预计将减少 2025 年度净利

润约 13,045.17 万元，具体会计处理结果及影响金额以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各

控股子公司及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执行并加强

公司税务管理，强化责任意识，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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